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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投摩根纯债丰利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 10 月 16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上投摩根纯债丰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上投摩根纯债丰利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０８３９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等法律法规及

《

上投摩

根纯债丰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上投摩根纯债丰利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５

年度的第

２

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上投摩根纯债丰利债券

Ａ

类 上投摩根纯债丰利债券

Ｃ

类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０００８３９ ０００８４０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的相

关指标

基 准 日 下 属 分 级

基金份额净值

（

单

位

：

元

）

１．０３３ １．０３１

基 准 日 下 属 分 级

基 金 可 供 分 配 利

润

（

单位

：

元

）

３

，

８２９

，

９８０．３４ ７４７

，

００１．４９

截 止 基 准 日 按 照

基 金 合 同 约 定 的

分 红 比 例 计 算 的

应 分 配 金 额

（

单

位

：

元

）

１

，

９１４

，

９９０．１７ ３７３

，

５００．７５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 １０

份基金

份额

）

０．１０ ０．０９

注

：

（

１

）

按照

《

上投摩根纯债丰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的规定

，

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

的前提下

，

每季度末每份基金份额可分配利润超过

０．０１

元时

，

至少分配

１

次

。

每年收益分配次数至

多

１２

次

，

每次基金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期末可供分配利润的

５０％

，

上表中

“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

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

按照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总额的

５０％

计算而得

，

实际

分配金额不低于该数额

。

（

２

）

因大额申购赎回等客观原因导致截至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

额或每

１０

份基金份额所分配金额等与本次分红相关事项不符的

，

本基金管理人可及时公告调整本

次分红相关事项

。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的基金份额净

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

本公司对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并通知

各销售机构

。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

、

赎回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

《

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

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

暂免征收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

１

）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

（

２

）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

注

：（

１

）

冻结基金份额的红利发放按照

《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

》

的相

关规定处理

。

（

２

）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之前办理了转托管转出尚未办理转托管转入的投资者

，

其分

红方式一律按照红利再投资处理

，

所转出的基金份额待转托管转入确认后与红利再投资所得份额

一并划转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３．１

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

、

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

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

、

转

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

３．２

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

３．３

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

。

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

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之前

（

不含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

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

方式为准

。

投资者可通过销售网点或通过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网站及客服热线查询所持有

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

，

如需修改分红方式

，

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通过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

３．４

咨询办法

：

（

１

）

各代销机构的代销网点

。

（

２

）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

０２１－３８７９４８８８

、

４００ ８８９ ４８８８

。

（

３

）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ｉｆｍ．ｃｏｍ

。

风险提示

：

本基金的分红行为将导致基金净值产生变化

，

但不会影响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

投资

风险及投资收益水平

，

敬请投资者注意

。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 10 月 16日

上投摩根分红添利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 10 月 16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上投摩根分红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上投摩根分红添利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３７００２１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等法律法规及

《

上投摩

根分红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上投摩根分红添利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５

年度的第

３

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上投摩根分红添利债券

Ａ

上投摩根分红添利债券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３７００２１ ３７００２２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的相

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

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元

）

１．１３３ １．１３２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

金 可 供 分 配 利 润

（

单位

：

元

）

１２

，

２３２

，

７８１．０８ ８０４

，

５１５．１３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

金合同约定的分红

比例计算的应分配

金额

（

单位

：

元

）

６

，

１１６

，

３９０．５４ ４０２

，

２５７．５７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 １０

份基金份

额

）

０．３２ ０．３２

注

：

（

１

）

按照

《

上投摩根分红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的规定

，

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

的前提下

，

每季度末每份基金份额可分配利润超过

０．０１

元时

，

至少分配

１

次

。

每年收益分配次数至

多

１２

次

，

每次基金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期末可供分配利润的

５０％

，

基金的收益分配比例以期末可

供分配利润为基准计算

，

上表中

“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

按照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的

５０％

计算而得

，

实际分配金额不低于该数额

。

（

２

）

因大额申购赎回等客观原因导致截至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

额或每

１０

份基金份额所分配金额等与本次分红相关事项不符的

，

本基金管理人可及时公告调整本

次分红相关事项

。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的基金份额净

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

本公司对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并通知

各销售机构

。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

、

赎回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

《

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

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

暂免征收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

１

）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

（

２

）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

注

：（

１

）

冻结基金份额的红利发放按照

《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

》

的相

关规定处理

。

（

２

）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之前办理了转托管转出尚未办理转托管转入的投资者

，

其分红

方式一律按照红利再投资处理

，

所转出的基金份额待转托管转入确认后与红利再投资所得份额一并

划转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３．１

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

、

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

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

、

转换

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

３．２

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

３．３

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

。

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

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之前

（

不含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

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

为准

。

投资者可通过销售网点或通过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网站及客服热线查询所持有基金

份额的分红方式

，

如需修改分红方式

，

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通过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

３．４

咨询办法

：

（

１

）

各代销机构的代销网点

。

（

２

）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

０２１－３８７９４８８８

、

４００ ８８９ ４８８８

。

（

３

）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ｉｆｍ．ｃｏｍ

。

风险提示

：

本基金的分红行为将导致基金净值产生变化

，

但不会影响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

投资

风险及投资收益水平

，

敬请投资者注意

。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 10 月 16日

上投摩根红利回报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 10 月 16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上投摩根红利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上投摩根红利回报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０２５６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等法律法规及

《

上投摩根红利回

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上投摩根红利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

书

》。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元

）

１．０５０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

单位

：

元

）

８２

，

６２７

，

７３７．８４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

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

单位

：

元

）

４１

，

３１３

，

８６８．９２

本次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 １０

份基金份额

）

０．２６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５

年度的第

３

次分红

注

：

（

１

）

按照

《

上投摩根红利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的规定

，

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

前提下

，

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

１２

次

，

每次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该次收益分配基准日可

供分配利润的

５０％

，

上表中

“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

按照基准

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总额不低于

５０％

计算而得

，

实际分配金额不低于该数额

。

（

２

）

因大额申购赎回等客观原因导致截至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

额或每

１０

份基金份额所分配金额等与本次分红相关事项不符的

，

本基金管理人可及时公告调整本次

分红相关事项

。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的基金份额净

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

本公司对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并通知

各销售机构

。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

、

赎回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

《

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

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

暂免征收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

１

）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

（

２

）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

注

：（

１

）

冻结基金份额的红利发放按照

《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

》

的相关

规定处理

。

（

２

）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之前办理了转托管转出尚未办理转托管转入的投资者

，

其分红

方式一律按照红利再投资处理

，

所转出的基金份额待转托管转入确认后与红利再投资所得份额一并

划转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３．１

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

、

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

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

、

转换

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

３．２

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

３．３

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

。

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

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之前

（

不含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

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

为准

。

投资者可通过销售网点或通过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网站及客服热线查询所持有基金

份额的分红方式

，

如需修改分红方式

，

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通过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

３．４

咨询办法

：

（

１

）

各代销机构的代销网点

。

（

２

）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

０２１－３８７９４８８８

、

４００ ８８９ ４８８８

。

（

３

）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ｉｆｍ．ｃｏｍ

。

风险提示

：

本基金的分红行为将导致基金净值产生变化

，

但不会影响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

投资

风险及投资收益水平

，

敬请投资者注意

。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 10 月 16日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基金所持两只停牌股票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

２００８

】

３８

号文

），

并参照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

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

》。

经与托管行协商一致

，

本公司决定对旗下

基金

（

不包括

ＥＴＦ

基金

）

所持有的停牌股票紫光股份

（

０００９３８

）

及航天信息

（

６００２７１

）

自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起采用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

。

待上述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

，

将恢复为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

，

届

时不再另行公告

。

特此公告

。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 10 月 16日

上投摩根轮动添利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 10 月 16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上投摩根轮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上投摩根轮动添利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３７００２５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４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等法律法规及

《

上投摩

根轮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上投摩根轮动添利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５

年度的第

３

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上投摩根轮动添利债券

Ａ

上投摩根轮动添利债券

Ｃ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３７００２５ ３７００２６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的相

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

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元

）

１．００９ １．００６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

金 可 供 分 配 利 润

（

单位

：

元

）

１６１

，

１０９．３４０ ８２

，

０２２．２２０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

金合同约定的分红

比例计算的应分配

金额

（

单位

：

元

）

８０

，

５５４．６７ ４１

，

０１１．１１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 １０

份基金份

额

）

０．０５ ０．０３

注

：

（

１

）

按照

《

上投摩根轮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的规定

，

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

前提下

，

本基金同一类别份额内每季度末最后一个工作日的每份基金份额可供分配利润超过

０．０１

元

（

含

）

时

，

该类基金份额必须进行收益分配

，

并以该日作为收益分配基准日

；

本基金收益每年最多分配

１２

次

，

每次基金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收益分配基准日可供分配利润的

５０％

，

上表中

“

截止基准日按照

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

按照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的

５０％

计算而得

，

实际分

配金额不低于该数额

。

（

２

）

因大额申购赎回等客观原因导致截至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

额或每

１０

份基金份额所分配金额等与本次分红相关事项不符的

，

本基金管理人可及时公告调整本次

分红相关事项

。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的基金份额净

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

本公司对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并通知

各销售机构

。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

、

赎回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

《

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

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

暂免征收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

１

）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

（

２

）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

注

：（

１

）

冻结基金份额的红利发放按照

《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

》

的相关

规定处理

。

（

２

）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之前办理了转托管转出尚未办理转托管转入的投资者

，

其分红

方式一律按照红利再投资处理

，

所转出的基金份额待转托管转入确认后与红利再投资所得份额一并

划转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３．１

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

、

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

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

、

转换

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

３．２

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

３．３

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

。

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

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之前

（

不含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

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

为准

。

投资者可通过销售网点或通过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网站及客服热线查询所持有基金

份额的分红方式

，

如需修改分红方式

，

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通过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

３．４

咨询办法

：

（

１

）

各代销机构的代销网点

。

（

２

）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

０２１－３８７９４８８８

、

４００ ８８９ ４８８８

。

（

３

）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ｉｆｍ．ｃｏｍ

。

风险提示

：

本基金的分红行为将导致基金净值产生变化

，

但不会影响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

投资

风险及投资收益水平

，

敬请投资者注意

。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 10 月 16日

上投摩根双债增利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 10 月 16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上投摩根双债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上投摩根双债增利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０３７７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等法律法规及

《

上投摩

根双债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上投摩根双债增利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５

年度的第

３

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上投摩根双债增利债券

Ａ

上投摩根双债增利债券

Ｃ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０００３７７ ０００３７８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的相

关指标

基 准 日 下 属 分 级

基金份额净值

（

单

位

：

元

）

１．０６５ １．０６７

基 准 日 下 属 分 级

基 金 可 供 分 配 利

润

（

单位

：

元

）

６９３

，

２０４．４０ ６５４

，

１６８．７７

截 止 基 准 日 按 照

基 金 合 同 约 定 的

分 红 比 例 计 算 的

应 分 配 金 额

（

单

位

：

元

）

３４６

，

６０２．２０ ３２７

，

０８４．３９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 １０

份基金

份额

）

０．２５ ０．２６

注

：

（

１

）

按照

《

上投摩根双债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的规定

，

本基金同一类别份额内每季

度末最后一个工作日的每份基金份额可分配利润超过

０．０１

元

（

含

）

时

，

至少分配

１

次

，

每年收益分配次

数最多为

１２

次

，

每次基金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收益分配基准日可供分配利润的

５０％

，

上表中

“

截止基

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

按照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总额的

５０％

计

算而得

，

实际分配金额不低于该数额

。

（

２

）

因大额申购赎回等客观原因导致截至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

额或每

１０

份基金份额所分配金额等与本次分红相关事项不符的

，

本基金管理人可及时公告调整本次

分红相关事项

。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的基金份额净

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

本公司对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并通知

各销售机构

。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

、

赎回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

《

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

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

暂免征收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

１

）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

（

２

）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

注

：（

１

）

冻结基金份额的红利发放按照

《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

》

的相关

规定处理

。

（

２

）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之前办理了转托管转出尚未办理转托管转入的投资者

，

其分红

方式一律按照红利再投资处理

，

所转出的基金份额待转托管转入确认后与红利再投资所得份额一并

划转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３．１

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

、

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

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

、

转换

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

３．２

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

３．３

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

。

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

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之前

（

不含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

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

为准

。

投资者可通过销售网点或通过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网站及客服热线查询所持有基金

份额的分红方式

，

如需修改分红方式

，

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通过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

３．４

咨询办法

：

（

１

）

各代销机构的代销网点

。

（

２

）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

０２１－３８７９４８８８

、

４００ ８８９ ４８８８

。

（

３

）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ｉｆｍ．ｃｏｍ

。

风险提示

：

本基金的分红行为将导致基金净值产生变化

，

但不会影响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

投资

风险及投资收益水平

，

敬请投资者注意

。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 10 月 16日

上投摩根天颐年丰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 10 月 16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上投摩根天颐年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上投摩根天颐年丰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０１２５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等法律法

规及

《

上投摩根天颐年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上投

摩根天颐年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上投摩根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上投摩根天颐年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５

年分红规则设定的公告

》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５

年度的第

３

次分红

截止基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元

）

１．０４６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

单

位

：

元

）

９５

，

５１０

，

６６３．３８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

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

单位

：

元

）

４７

，

７５５

，

３３１．６９

本次基金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 １０

份基金份额

）

０．２４

注

：

（

１

）

按照

《

上投摩根天颐年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的规定

，

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

前提下

，

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

１２

次

，

每次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该次收益分配基准日可

供分配利润的

５０％

，

上表中

“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

按照

《

上投

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上投摩根天颐年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５

年分红规则设定的公告

》

中

设定的分红规则以及

《

上投摩根天颐年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中的约定计算而得

。

（

２

）

因大额申购赎回等客观原因导致截至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

额或每

１０

份基金份额所分配金额等与本次分红相关事项不符的

，

本基金管理人可及时公告调整本次

分红相关事项

。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的基金份额净

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

本公司对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并通知

各销售机构

。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

、

赎回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

《

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

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

暂免征收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

１

）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

（

２

）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

注

：（

１

）

冻结基金份额的红利发放按照

《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

》

的相关

规定处理

。

（

２

）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之前办理了转托管转出尚未办理转托管转入的投资者

，

其分红

方式一律按照红利再投资处理

，

所转出的基金份额待转托管转入确认后与红利再投资所得份额一并

划转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３．１

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

、

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

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

、

转换

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

３．２

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

３．３

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

。

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

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之前

（

不含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

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

为准

。

投资者可通过销售网点或通过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网站及客服热线查询所持有基金

份额的分红方式

，

如需修改分红方式

，

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通过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

３．４

咨询办法

：

（

１

）

各代销机构的代销网点

。

（

２

）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

０２１－３８７９４８８８

、

４００ ８８９ ４８８８

。

（

３

）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ｉｆｍ．ｃｏｍ

。

风险提示

：

本基金的分红行为将导致基金净值产生变化

，

但不会影响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

投资

风险及投资收益水平

，

敬请投资者注意

。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 10 月 16日

上投摩根稳进回报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 10 月 16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上投摩根稳进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上投摩根稳进回报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０８８７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７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等法律法

规及

《

上投摩根稳进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上投

摩根稳进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上投摩根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上投摩根稳进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５

年分红规则设定的公告

》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５

年度的第

１

次分红

截止基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元

）

１．１００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

单

位

：

元

）

８

，

６２３

，

３０５．９０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

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

单位

：

元

）

４

，

３１１

，

６５２．９５

本次基金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 １０

份基金份额

）

０．５１

注

：

（

１

）

按照

《

上投摩根稳进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的规定

，

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

前提下

，

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

１２

次

，

每次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该次收益分配基准日可

供分配利润的

５０％

，

上表中

“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

按照

《

上投

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上投摩根稳进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５

年分红规则设定的公告

》

中

设定的分红规则以及

《

上投摩根稳进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中的约定计算而得

。

（

２

）

因大额申购赎回等客观原因导致截至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

额或每

１０

份基金份额所分配金额等与本次分红相关事项不符的

，

本基金管理人可及时公告调整本次

分红相关事项

。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的基金份额净

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

本公司对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并通知

各销售机构

。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

、

赎回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

《

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

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

暂免征收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

１

）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

（

２

）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

注

：（

１

）

冻结基金份额的红利发放按照

《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

》

的相关

规定处理

。

（

２

）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之前办理了转托管转出尚未办理转托管转入的投资者

，

其分红

方式一律按照红利再投资处理

，

所转出的基金份额待转托管转入确认后与红利再投资所得份额一并

划转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３．１

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

、

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

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

、

转换

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

３．２

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

３．３

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

。

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

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之前

（

不含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

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

为准

。

投资者可通过销售网点或通过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网站及客服热线查询所持有基金

份额的分红方式

，

如需修改分红方式

，

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通过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

３．４

咨询办法

：

（

１

）

各代销机构的代销网点

。

（

２

）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

０２１－３８７９４８８８

、

４００ ８８９ ４８８８

。

（

３

）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ｉｆｍ．ｃｏｍ

。

风险提示

：

本基金的分红行为将导致基金净值产生变化

，

但不会影响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

投资

风险及投资收益水平

，

敬请投资者注意

。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 10 月 16日

证券代码：002369� � � � � � �证券简称：卓翼科技 公告编号：2015-068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5

年

7

月

29

日公告了

《

关于终

止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暨拟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停牌公告

》，

结合目前资本市场以

及公司的实际情况

，

经过慎重考虑及与有关各方充分协商

，

公司决定终止筹划非公开发行股

份事项

，

并开始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有关规定

，

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

公司股票

（

证券简称

：

卓翼科技

，

证券代码

：

002369

）

自

2015

年

7

月

29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

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5

日

、

2015

年

8

月

12

日

、

2015

年

8

月

19

日分别发布了进展公告

，

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

2015

年

8

月

26

日

，

公司披露了

《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公告

》，

经公司

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

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8

月

27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

公司于

2015

年

9

月

2

日

、

2015

年

9

月

11

日

、

2015

年

9

月

18

日

、

2015

年

9

月

25

日

、

2015

年

10

月

9

日分别发

布了进展公告

，

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

公司及有关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组事项所涉及的各项工作

，

相关

中介机构也在紧张

、

有序地开展有关工作

。

鉴于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

，

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10

月

16

日开市时起仍将继续停牌

，

敬请广大投资者密切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

公司董事会将

在相关工作完成后

，

召开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并申请股票复牌

。

停牌期间

，

公司将按照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

定

，

积极关注本次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

，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893� � � � �证券简称：东凌粮油 公告编号：2015-118

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广州东凌粮油销售有限公司增资的进展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5

年

9

月

14

日第六届董

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以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的结果

，

审议通过了

《

广州东凌

粮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广州东凌粮油销售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4,000

万元对全资子公司广州东凌粮油销售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东凌销售

"

）

进行现金增资

，

本次增资完成后

，

东凌销售的注册资本由人

民币

1,000

万元增至人民币

5,000

万元

，

公司持有东凌销售

100%

股权不变

。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9

月

16

日发布在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的

《

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

议公告

》

和

《

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广州东凌粮油销售有

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

近日

，

东凌销售完成了相应工商变更登记

，

并领取了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换发的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登记的相关信息如下

：

名 称

：

广州东凌粮油销售有限公司

类 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住 所

：

广州市南沙区万顷沙镇红安路

3

号自编

5

栋

305

房

（

仅限办公用

途

）

法定 代表人

：

邹业升

注 册 资 本

：

伍仟万元整

成 立 日 期

：

2014

年

01

月

27

日

营 业 期 限

：

2014

年

01

月

27

日 至 长期

经 营 范 围

：

批发业

（

具体经营项目请登录广州市商事主体信息公示平台查

询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展开经营活动

。）

特此公告

。

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0月 15日

证券代码：002636� � � � � �证券简称：金安国纪 公告编号：2015-077

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因筹划重大事项

，

为避免股票价

格异常波动

，

经公司申请

，

公司股票

（

证券简称

：

金安国纪

，

证券代码

：

002636

）

自

2015

年

6

月

29

日开市起停牌

，

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27

日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

《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5-052

）。

经公司确认

，

该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后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

经公司申请

，

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9

月

11

日开市起因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继续停牌

。

公司分别于

2015

年

9

月

11

日

、

2015

年

9

月

18

日

、

2015

年

9

月

25

日

、

2015

年

10

月

9

日和

2015

年

10

月

10

在指定的信息披露

媒体上发布了

《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

和

《

关于公司

股票延期复牌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5-072

、

2015-073

、

2015-074

、

2015-075

、

2015-

076

）。

目前

，

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各项工作

，

公司聘请的

中介机构正抓紧对涉及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资产和业务进行尽职调查

、

审

计等工作

。

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

，

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

议案

。

鉴于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

，

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

，

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

根

据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

公司股票将自

10

月

16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

停牌期间

，

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

，

严格按照有关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

情况

。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和

《

中国证券

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证券时报

》，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

登的信息为准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十五日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对长期停牌的股票变更

估值方法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

[2008]

38

号

）、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

关于发布中基协

（

AMAC

）

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

的通知

》（

中基协发

[2013]13

号

）

及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长期停牌股票的估值政策和程序

，

基金持有已停牌股票且潜在估值调整对前一估

值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影响在

0.25%

以上的

，

相应股票应参考应用上述有关规定中

的行业估值指数确定其公允价值

。

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

，

本公司决定自

2015

年

10

月

15

日起采用

"

指数收益

法

"

对旗下基金持有的

"

德豪润达

"

（

股票代码

：

002005

）

和

"

朗玛信息

"

（

股票代码

：

300288

）

进行估值

，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

待上述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

交易特征后

，

将恢复为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

，

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

特此公告

。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 10月 16日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所持停牌股票航天信息估值调整的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我公司

"

）

旗下诺安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诺

安多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诺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所持有的航天信息

（

股票代

码

：

600271

）

于

2015

年

10

月

12

日起停牌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

（

第

[2008]38

号

）

和基金合同的相关约定

，

本公司经与基金托管人

、

会计师事务所协商一

致

，

决定自

2015

年

10

月

15

日起

，

对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所持有的该只股票采用

"

指数收益

法

"

进行估值

。

自航天信息复牌之日起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

，

本公司将按市场价格

进行估值

，

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

风险提示

：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

募说明书

。

特此公告

。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六日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参加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申购）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给予的信任与支持

，

经与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

简称

“

平安证券

”）

协商一致

，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决定旗

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参加平安证券的申购

（

含定期定额投资申购

，

以下简称

“

定投申

购

”）

费率优惠

。

现将具体费率优惠情况公告如下

：

一

、

开通申购

（

含定投申购

）

费率优惠活动的基金范围

、

代码

基金名称 代码

长信增利动态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９３

长信双利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９１

长信恒利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８７

长信医疗保健行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１６３００１

长信美国标准普尔

１００

等权重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８１

长信利鑫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Ａ

级

）

１６３００４

长信内需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７９

长信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Ａ

类

）

５１９９７７

长信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Ｃ

类

）

５１９９７６

长信利众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Ａ

级

）

１６３００６

长信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Ａ

类

）

５１９９７３

长信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Ｃ

类

）

５１９９７２

长信改革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７１

长信量化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７５

长信新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６９

长信利富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６７

长信利盈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６３

长信利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６１

长信多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５９

长信睿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Ａ

类

）

５１９９５７

长信睿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Ｃ

类

）

５１９９５６

长信量化多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６５

长信中证一带一路主题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５０２０１６

二

、

申购

（

含定投申购

）

费率优惠活动内容

投资者通过平安证券申购

、

定投本公司旗下上述指定开放式基金

，

申购

（

含定投

申购

）

费率实行

１

折优惠

，

各基金原申购费率请详见各基金的基金合同

、

招募说明书

等法律文件

，

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

三

、

费率优惠时间

自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起

，

优惠活动截止日以平安证券届时公告为准

。

四

、

重要提示

１

、

费率优惠解释权归平安证券所有

，

有关费率优惠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

，

敬请投

资者留意平安证券的有关公告

。

２

、

费率优惠期间

，

业务办理的流程以平安证券的规定为准

。

投资者欲了解各基金

的详细情况

，

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

、

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

五

、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１

、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热线

：

９５５１１

—

８

网址

：

ｗｗｗ．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

２

、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专线

：

４００７００５５６６

（

免长话费

）

网址

：

ｗｗｗ．ｃｘ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风险提示

：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

投资者投资于上

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的基金合同

、

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

特此公告

。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 10月 16日

证券代码:002457� � � � �证券简称:青龙管业 公告编号:2015-068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１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

２

、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

一

、

会议召开情况

１

、

召开时间

：

现场会议

：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

星期四

）

１４

时

３０

分开始

；

网络投票时间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

２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宁夏银川市兴庆区兴庆科技园兴春路

２３５

号

·

宁夏新科青龙管道

有限公司会议室

３

、

会议方式

：

现场记名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４

、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５

、

主持人

：

副董事长杜学智先生

６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

《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

》

的规定

。

二

、

会议出席情况

：

１

、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情况如下

：

股东人数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现场投票

６ １０８

，

５１５

，

８６１ ３２．３９３６

网络投票

０ ０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６ １０８

，

５１５

，

８６１ ３２．３９３６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２ ３０５

，

５００ ０．０９１２

上述出席人员均为公司董事会确定的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９

日

）

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及授权的代理人

。

２

、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董事有杜学智先生

、

监事有吴文德先生

、

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马跃先生

。

列席本次现场会议的其他高管有副总经理李浩先生

。

３

、

公司聘请的北京市海润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马继辉先生

、

李伟先生出席了本次现场

会议并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

。

三

、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

，

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所持

表决权的

１ ／ ２

以上通过

。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需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

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

审议了以下议案

。

１

、《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及自有资金投资设立小额贷款公司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

表决类型

有效表决权股份

数

（

股

）

表决票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占有效表决权股

份数比例

％

股份数

占有效表决权股

份数比例

％

股份数

占有效表决权股

份数比例

％

现场投票

１０８

，

５１５

，

８６１ １０８

，

５１５

，

８６１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网络投票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合计

１０８

，

５１５

，

８６１ １０８

，

５１５

，

８６１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其中

：

中小投资

者

３０５

，

５００ ３０５

，

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２

、《

关于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

２０１５

年

—

２０１７

年

）

的议

案

》；

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

表决类型

有效表决权股份

数

（

股

）

表决票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占有效表决权股

份数比例

％

股份数

占有效表决权股

份数比例

％

股份数

占有效表决权股

份数比例

％

现场投票

１０８

，

５１５

，

８６１ １０８

，

５１５

，

８６１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网络投票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合计

１０８

，

５１５

，

８６１ １０８

，

５１５

，

８６１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其中

：

中小投资

者

３０５

，

５００ ３０５

，

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四

、

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海润律师事务所马继辉律师

、

李伟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

，

发表如下意见

：

本所律师认为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股东大会规则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

召集人资

格合法有效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五

、

备查文件

１

、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

；

２

、

北京市海润律师事务所关于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３

、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特此公告

。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0月 15日


